编号： 202613
采购方案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采购项目名称：湘潭市唐兴桥流域黑臭水体治理修复项目（二期）可研评估
2.中介事项名称：可研评估
3.可研编制单位：湘潭市规划建筑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4.项目规模：总投资额为5990万元
5.采购价格：2万元以下，服务金额为包干价，最终支付金额将与服务评价挂钩，评价4分（含）——5分及以上支付100%，评价3分（含）——4分支付80%，评价3分以下支付60%。禁止恶性价格竞争，咨询机构报价不得低于服务成本价，若因低价中标却不能满足服务需求，将影响服务评价及该机构信用记录。
6.选取机构方式：竞价

7.服务时限：收到中标通知后 2 天内组织评审会，文本修改定稿后 3 天内提交咨询成果。

8.服务内容：

（1）评估目标：根据发改投资规〔2023〕304号文件要求，对项目建设背景和必要性、项目需求分析与产出方案、项目选址与要素保障、项目建设方案、项目运营方案、项目投融资与财务方案、项目影响效果分析、项目风险管控分析、研究结论与建议、附表附图和附件等进行全面评估并提出优化建议；咨询成果须完整如实反映专家评审的意见并对项目是否可行给出明确结论。

评估服务：①制定工作计划、明确本单位项目组人员报我委确认；②对文本提出初审意见，组织并通知专家和部门参加踏勘及项目评审会（地点湘潭）；做好评审过程的服务工作和记录工作。③按照有关标准支付专家评审费用。如评审会时间较长，需安排专家会议餐及当天午间休息场所。④跟踪和推进文本修改情况，组织专家及机构内部复审，形成咨询成果。咨询成果的内容需经我委确认，正式的咨询成果应加盖公司公章和项目组成员的相关专业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专用章。⑤受托方应当建立咨询评估任务专项档案制度，将评估资料留存备查。

    （3）评估要求：①全面、规范、客观、真实、准确提出相关评审评估意见建议，按时完成任务，确保评审评估质量。②严格遵守保密要求，不以任何方式泄露评审评估信息、相关工作进展、有关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等。③保障公平公正，廉洁自律，严格要求本机构和外聘专家遵守廉洁纪律，不得向所评估事项的项目单位收取任何费用，不得利用评审评估工作便利获取不当得利。④应具备组织线上评审会的能力。
    二、中介机构要求
1.已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备案有关专业的评估咨询资格。

2.甲级综合资信。
3.请在采购方联系后一个工作日内提供以下资料：

①近3年完成同类型项目编制或评估的业绩（如是分公司中标，则应提供分公司的相应业绩证明）。
②提供项目负责人社保证明及至少两名市政工程（给排水）专业咨询工程师（投资）执业证明及社保证明，禁止“提篮子”；

    ③提供本公司有完备的成果质量管控、评审专家特别是外聘专家回避制度、档案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廉洁、保密等制度的佐证。
4.咨询成果终身负责。项目组人员应熟悉国家、省、市和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技术标准及规范，且应含至少两名市政工程（给排水）专业咨询工程师（投资）、注册造价师等。项目负责人必须全程参与评估且在评估报告编制审核页体现（包括前期对接到场核验资料、评估阶段必要的现场办公等要求）。
5.禁止恶性价格竞争，咨询机构报价不得低于服务成本价，最终支付金额将与服务评价挂钩。评价4分（含）——5分及以上支付100%，评价3分（含）——4分支付80%，评价3分以下支付60%。若因低价中标却不能满足服务需求，将影响服务评价及该机构信用记录。
6.应遵循回避原则。

7.如有需求，应有短时间内来潭响应的能力。

8.不存在以下情况：在经营活动中有重大违法记录，在政府信用平台上有不良记录；一年内作为评估机构，未能满足服务需求或出具的评估报告有重大失误；一年内作为被评估机构，编制质量低劣或文本修改效率低下。

9.参与报价的咨询机构应认真研究我方采购的相关要求，如因机构的原因导致我方采购难以顺利进行的，近1年内不接受该机构参与报价。
10.上述相关要求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有。



